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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制依据

2.1《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3 号）

2.2《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6 号）

2.3《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房和建设部令第 37 号）

2.4《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指南》（建办质〔2021〕48 号）

2.5《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2 版）》（建质规〔2022〕2 号）

2.6《塔式起重机》（GB/T 5031-2019）

2.7《塔式起重机规程》（GB 5144-2006）

2.8《起重机 钢丝绳 保养、维护、检验和报废》（GB/T 5972-2016）

2.9《塔式起重机混凝土基础工程技术标准》（JGJ/T 187-2019）

2.10《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JGJ 196-2010）

2.11《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 33-2012）

2.12《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 59-2011）

2.13《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T 15-73-2010）

2.14《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施细则》（粤建规范〔2019〕2 号）

2.15《广东省建筑起重机械防御台风安全技术指引（试行）》（粤建质〔2019〕6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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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料管理类安全隐患

序

号
资料项目 隐患问题 规范和文件要求

1

专

项

施

工

方

案

专项施工

方案编制

 1.未编制安装拆卸专项施工方案，专项施工方案主要内容

不满足《编制指南》的要求。

 2.专项施工方案未附有必要的计算书和施工图纸（平面布

置图、立面图、剖面图、大样图等）。

 3.未按规定制定防御台风的安全技术措施。

 4.未编制多塔作业防碰撞专项施工方案。

 5.专项施工方案由非负责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的施工单

位编制。

1.《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程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施细

则》（粤建规范〔2019〕2 号）第十一、十二条

及附件 1。

2.《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

制指南》（建办质〔2021〕48 号）第三项。

3.《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

准（2022 版）》（建质规〔2022〕2 号）第四条

第（四）项。

4.《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广东省

建筑起重机械防御台风安全技术指引（试行）>

的通知》（粤建质〔2019〕66 号）第 3.0.7、4.1.4、

4.2 条。

5.《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

技术规程》（JGJ 196-2010）第 2.0.14 条。

2
审核审批

手续

 1.审核、审批程序不符合规定，审批人不是企业技术负责

人。

 2.未经总监理工程师审查。

 3.属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未组织专家论证。

 4.论证专家未从专家库中抽取或专业不对口，人数不足 5

人。

 5.专家论证报告未有明确意见。

6.对于论证意见为“修改后通过的”，未按专家意见修改，未

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重新审核审批和专家签字确认。

1.《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程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施细

则》（粤建规范〔2019〕2 号）第十三～十五条

及附件 2。

2.《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

准（2022 版）》（建质规〔2022〕2 号）第四条

第（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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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资料项目 隐患问题 规范和文件要求

3

方案交底

和安全技

术交底

 1.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编制人员或项目技术负责人未向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进行专项方案交底。

 2.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安装拆卸单位现场管理人员未向

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 3.专项施工方案交底内容未包括施工工艺、材料、设备、

施工流程、施工条件、安全技术措施、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

措施等。

 4.未有经双方签名确认的交底文字材料和交底过程照片。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程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施细

则》（粤建规范〔2019〕2 号）第十七条。

4

技

术

管

理

资

料

安装（拆

卸）单位

资质

 1.安装（拆卸）单位未具有相应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证。

 2.未签订安装（拆卸）合同、安全协议。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

第 166 号）第十、十一条。

5

特种作业

人员持证

和上岗情

况

 1.特种作业人员未持有效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

格证。

 2.持证上岗人员种类、数量不满足专项施工方案要求。

 3.使用前未对起重司机、起重信号司索工等作业人员进行

安全技术交底。

1.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

部令第 166 号）第二十五条。

2.《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3.《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

准（2022 版）》（建质规〔2022〕2 号）第四条

第（三）项。

4.《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

技术规程》（JGJ 196-2010）第 2.0.3、4.0.2

条。

6

设备管理

机构或专

职设备管

理人员

 使用单位未成立设备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的设备管理人

员，并有相应的任命文件。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

第 166 号）第十八条第（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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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资料项目 隐患问题 规范和文件要求

7
安装前资

料

 未有厂家生产许可证、产品合格证、制造监督检验证明

（2014 年 1 月 1 日后出厂的除外）、安装使用说明书、安装

前自检合格证明、产权备案证和安装（拆卸）告知表等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五

条。

2.《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

令第 166 号）第四、五、六、九条、十二条第（五）

项。

3.《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

技术规程》（JGJ 196-2010）第 2.0.7 条。

8
检查与验

收

 1.安装（含顶升、附着，以下相同）作业未有基础验收、

安装自检、第三方检验、安装验收等记录。

 2.未有年度检验报告、每月至少一次的定期自行检查记录、

每月至少一次的定期维护保养记录、日常使用状况记录、设

备的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

 3.检查、验收人员不符合要求。

 4.检查、验收内容未有量化，责任人未签字。

 5.未经验收合格即投入使用，或未按规定办理使用登记，

未在设备的显著位置挂设了使用登记牌。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五、

三十九、四十条。

2.《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

令第 166 号）第六、九、十四、十六、十七、十

九、二十条。

3.《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

技术规程》（JGJ 196-2010）第 2.0.7 条。

4.《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

准（2022 版）》（建质规〔2022〕2 号）第八条

第（一）项。

9
应急救援

预案

 1.未分别编制安装（拆卸）过程和使用期间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预案。

2.应急救援预案不符合工程实际情况。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

第 166 号）第十二条第（四）项、第十八条第（二）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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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场实体类安全隐患

4.1【安全保护装置】类隐患

4.1.1 力矩限制器的保护功能被人为改变，甚至不起作用。

隐患图片 1 隐患图片 2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力矩限制器的保护功能被人为改变，甚至不起作用。

风险分析：力矩限制器不起作用，超载可能导致塔机折臂、坍塌或倾翻。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恢复力矩限制器功能并调试合格。

规范要求：《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6.0.1条：塔机必须安装起重力矩限制器，当起重力矩大于相应工

况下的额定值并小于该额定值的 110%时，应切断上升和幅度增大方向的电源，但机构可做下降和减小幅度方向的运动。

力矩限制器控制定码变幅的触点和控制定幅变码的触点应分别设置，且能分别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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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起重量限制器不起作用

隐患图片 1 隐患图片 2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起重量限制器不起作用（保护功能被人为改变或未接线）。

风险分析：起重量限制器不起作用，超载会导致起升钢丝绳断绳，造成物体打击伤害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重新接线，恢复起重量限制器功能并调试合格。

规范要求：《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6.0.2条：塔机应安装起重量限制器，当起重量大于相应挡位的额

定值并小于该额定值的 110%时，应切断上升方向的电源，但机构可做下降方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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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起升高度限位器不起作用

隐患图片 1 隐患图片 2 正确示例 1 正确示例 2

隐患问题：起升高度限位器开关未接线，不起作用或最小距离调整不符合标准要求。

风险分析：高度限位器不起作用或最小距离调整不符合标准要求，可能导致“冲顶”，起升钢丝绳断裂而发生物体打击伤害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重新接线或调整，恢复高度限位器功能并调试合格。

规范要求：《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6.0.3条：塔机应安装吊钩上极限位置的起升高度限位器。对小车

变幅塔机，吊钩装置顶部升至小车架下端的最小距离为 800mm 处时，应能立即停止起升运动，但可做下降方向运动；对动臂变

幅塔机，当吊钩装置顶部升至臂架下端的最小距离为 800mm 处时，应能立即停止起升运动；对没有变幅重物平移功能的动臂变

幅塔机，还应同时切断向外变幅控制回路电源，但可做下降和向内变幅方向的运动。

8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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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小车断绳保护装置变形，不起作用（人为绑定）

隐患图片 1 隐患图片 2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变幅小车断绳保护装置变形，人为采用铁丝绑扎或一侧缺失，不起作用。

风险分析：小车断绳保护装置不起作用，可能导致起重臂折臂或塔机倾翻。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按要求更换变形的撞杆或加装双向断绳保护装置，恢复小车断绳保护装置功能。

规范要求：《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6.0.8条：小车变幅的塔机，变幅的双向均应设置小车断绳保护装

置，且动作有效、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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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回转限位器小齿轮缺失。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回转限位器小齿轮缺失。

风险分析：回转限位失效，无法限制在塔机在一定回转角度范围内，造成电源电缆严重缠绕甚至扭断。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重新安装回转限位器并调试合格。

规范要求：《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6.0.6条：对回转部分不设集电器或有特殊使用需要的塔机，应安

装回转限位器。正反两个方向均应设置回转限位开关，开关动作时臂架旋转角度应不大于±540º。

塔机回转部分在非工作状态下应能自由旋转。

对有自锁作用的回转机构，应安装安全极限力矩联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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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变幅小车终端缓冲器缺失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变幅小车行程终端缓冲器缺失。

风险分析：变幅小车运行过程中直接撞击止挡装置，造成较大冲击。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补充安装缓冲器。

规范要求：《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6.0.5条：对小车变幅塔机，应设置小车行程限位开关和终端缓冲

装置，且应动作准确、可靠。对动臂变幅塔机，应设置臂架低位置和臂架高位置的幅度限位开关，且动作准确、可靠。对动臂变

幅塔机，应设置臂架极限位置的限制装置，该装置应有效、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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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导向滑轮起升钢丝绳防脱保护装置间隙过大

隐患图片 1 隐患图片 2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导向滑轮起升钢丝绳防脱保护装置间隙过大，不起作用。

风险分析：钢丝绳防脱保护装置与滑轮之间的间隙过大，在非平稳的起升、下降操作过程中起升钢丝绳容易因弹跳而脱出滑轮，钢丝绳快速

磨损而断裂，造成物体坠落伤害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重新设置、调整钢丝绳防脱装置间隙。

规范要求：《塔式起重机规程》（GB 5144-2006）第 6.6 条：滑轮、起升卷筒及动臂变幅卷筒均应设有钢丝绳防脱装置，该装置与滑轮或卷

筒侧板最外缘的间隙不应超过钢丝绳直径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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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变幅机构制动器缺失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塔机变幅机构制动器被人为拆除。

风险分析：导致变幅运行失控，造成起重臂折臂事故或者塔机坍塌坠落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修复或换装新的变幅机构制动器。

规范要求：《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5.5.10条：塔机的起升、回转、变幅、行走机构都应配备制动器。

起升机构、变幅机构、运行机构应采用常闭制动器。制动器应调整适宜，制动平稳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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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起升机构制动轮表面有油污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起升机构制动轮表面有油污。

风险分析：可能导致制动失效，重物坠落伤人。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清理干净制动轮上的油污后加装制动器防护罩。

规范要求：《起重机械定期检验规则》（TSG Q7015-2016）第 C5.1.3 条（2）项：制动器打开时制动轮与摩擦片无摩擦现象，制动器闭合时

制动轮与摩擦片接触均匀，无影响制动性能的缺陷和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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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0 起升机构制动轮表面有可见裂纹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起升机构制动轮表面有可见裂纹。

风险分析：可能导致制动失效，重物坠落伤人。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制动轮。

规范要求：《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5.5.11条：制动器不得出现下列缺陷：1）可见裂纹；2）制动块

摩擦衬垫磨损量达原厚度的 50%；3）制动轮表面磨损量达 1.5mm～2mm；4）弹簧出现塑性变形；5）电磁铁杠杆系统空行程超

过其额定行程的 10%；6）缺件；7）液压制动器漏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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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 吊钩钢丝绳防脱装置失效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吊钩钢丝绳防脱装置失效。

风险分析：起重吊装时容易导致钢丝绳吊索或吊具脱钩，重物坠落伤人。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制动轮。

规范要求：《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5.5.1 条：吊钩应转动灵活，各紧固件安装牢固可靠，并设有防止

吊索或吊具非人为脱出的装置。



17

4.2【金属结构与连接】类隐患

4.2.1 塔身标准节主肢裂纹

隐患图片 1 隐患图片 2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塔身标准节主肢出现裂纹。

风险分析：导致标准节杆件断裂，造成整机坍塌。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采取临时加固措施，拆除、更换存在安全隐患的标准节。

规范要求：《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4.4.1条：塔机主要承载结构件及其焊缝应无裂纹，结构件不应有

整体或局部塑性变形，销孔应无塑性变形。连接件的轴、孔应无严重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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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塔身标准节主肢或腹杆断裂

隐患图片 1 隐患图片 2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塔机使用过程中标准节主肢或斜腹杆断裂。

风险分析：导致整机坍塌。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采取临时加固措施，拆除、更换存在安全隐患的标准节。

规范要求：《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4.4.1条：塔机主要承载结构件及其焊缝应无裂纹，结构件不应有

整体或局部塑性变形，销孔应无塑性变形。连接件的轴、孔应无严重磨损。（DBJ /T 15-73-2010《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

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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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起重臂斜腹杆与上弦连接处焊缝开裂或存在塑性变形

隐患图片 1 隐患图片 2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起重臂斜腹杆与上弦连接处焊缝开裂或存在塑性变形。

风险分析：导致臂架节失稳破坏，造成折臂甚至整机坍塌。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由制造厂制定整改方案。

规范要求：《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4.4.1条：塔机主要承载结构件及其焊缝应无裂纹，结构件不应有

整体或局部塑性变形，销孔应无塑性变形。连接件的轴、孔应无严重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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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回转下支座封板焊缝开裂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塔机回转下支座封板焊缝开裂。

风险分析：导致回转塔身节失稳破坏，造成塔机上部结构坍塌坠落。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更换回转总成。

规范要求：《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4.4.1条：塔机主要承载结构件及其焊缝应无裂纹，结构件不应有

整体或局部塑性变形，销孔应无塑性变形。连接件的轴、孔应无严重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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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塔机上安装非原制造厂基础节

隐患图片 1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塔机上安装非原制造厂基础节(基础节带顶升踏步和螺栓连接套筒，无制造合格证明，非原制造厂制造)。

风险分析：可能导致基础节结构破坏，造成整机倾翻。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更换为原厂制作的基础节。

规范要求：《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6号）第二十条第 3 款：禁止擅自在建筑起重机械上安装非原制造厂制造的

标准节和附着装置。

《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5.3.7条：只有经过制造厂的正式书面许可，不同型号塔机间的结

构部件才可替换使用。

不同制造厂的塔机结构部件禁止替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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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塔机上安装非原制造厂转换底座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塔机上安装非原制造厂转换底座(塔机基础节与预埋地脚螺栓不配套，加装的转换底座无制造合格证明，非原制造厂制造)。

风险分析：可能导致基础节失稳破坏，造成整机倾翻。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拆除、更换非原厂制作的转换底座。

规范要求：《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6号）第二十条第 3 款：禁止擅自在建筑起重机械上安装非原制造厂制造的

标准节和附着装置。

《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5.3.7条：只有经过制造厂的正式书面许可，不同型号塔机间的结

构部件才可替换使用。

不同制造厂的塔机结构部件禁止替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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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塔机上安装非原制造厂标准节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塔机上安装非原制造厂标准节。

风险分析：可能导致标准节失稳破坏，造成整机倾翻。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更换为原厂制作的标准节。

规范要求：《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6号）第二十条第 3 款：禁止擅自在建筑起重机械上安装非原制造厂制造的

标准节和附着装置。

《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5.3.7条：只有经过制造厂的正式书面许可，不同型号塔机间的结

构部件才可替换使用。

不同制造厂的塔机结构部件禁止替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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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塔身标准节混装使用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塔身标准节混装使用。

风险分析：标准节受力状态不一致，易导致螺栓及连接结构的损坏，甚至塔身拆断。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更换为同一厂家、同一型号的标准节。

规范要求：《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6号）第二十条第 3 款：禁止擅自在建筑起重机械上安装非原制造厂制造的

标准节和附着装置。

《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5.3.7条：只有经过制造厂的正式书面许可，不同型号塔机间的结

构部件才可替换使用。

不同制造厂的塔机结构部件禁止替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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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塔机多个预埋地脚螺栓断裂或数量少于规定

隐患图片 1 隐患图片 2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塔机使用过程中多个预埋地脚螺栓断裂或数量少于规定。

风险分析：导致整机倾翻。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并采取有效加固措施。

规范要求：《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5.2.1 条：若采用塔机原制造商推荐的混凝土基础，固定支腿、预

埋节和地脚螺栓应按原制造商规定的方法使用。

塔机的地脚螺栓应由有资质的专业制造厂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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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0 基础节地脚螺栓连接不规范、不可靠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基础节地脚螺栓连接不规范、不可靠。

风险分析：导致整机倾翻。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并按说明书要求整改。

规范要求：《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5.2.1 条：若采用塔机原制造商推荐的混凝土基础，固定支腿、预

埋节和地脚螺栓应按原制造商规定的方法使用。

塔机的地脚螺栓应由有资质的专业制造厂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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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 预埋支腿未按说明书要求预埋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预埋支腿未按说明书要求预埋。

风险分析：导致整机倾翻。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并按说明书要求整改。

规范要求：《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5.2.1 条：若采用塔机原制造商推荐的混凝土基础，固定支腿、预

埋节和地脚螺栓应按原制造商规定的方法使用。

塔机的地脚螺栓应由有资质的专业制造厂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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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主要受力结构件连接螺栓缺失或缺件

隐患图片 1 隐患图片 2 隐患图片 3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标准节等主要受力结构件连接螺栓缺失或缺件。

风险分析：导致塔机整体坍塌坠落。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补充加装标准节连接螺栓。

规范要求：《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5.3.3条：主要受力结构件的螺栓连接部位应采用高强度螺栓，高

强度螺栓应有性能等级标志，其型号、规格及数量应符合塔机使用说明书的要求，且无缺件、裂纹等缺陷。高强度螺栓连接时，

应采用扭矩扳手或专用扳手按装配技术要求拧紧，螺杆螺纹应露出 1～3 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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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 标准节等主要受力结构件高强度螺栓长度不符合要求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塔身标准节高强度螺栓连接不规范，螺杆螺纹未露出 1～3扣。

风险分析：导致螺栓连接失效破坏，整机坍塌坠落。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更换为长度符合要求的连接螺栓。

规范要求：《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5.3.3条：主要受力结构件的螺栓连接部位应采用高强度螺栓，高

强度螺栓应有性能等级标志，其型号、规格及数量应符合塔机使用说明书的要求，且无缺件、裂纹等缺陷。高强度螺栓连接时，

应采用扭矩扳手或专用扳手按装配技术要求拧紧，螺杆螺纹应露出 1～3 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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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4 标准节等主要受力结构件连接螺栓松动

隐患图片 1 隐患图片 2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标准节等主要受力结构件连接螺栓松动。

风险分析：可能导致螺栓连接失效破坏，整机坍塌坠落。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紧固螺栓。

规范要求：《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5.3.3条：主要受力结构件的螺栓连接部位应采用高强度螺栓，高

强度螺栓应有性能等级标志，其型号、规格及数量应符合塔机使用说明书的要求，且无缺件、裂纹等缺陷。高强度螺栓连接时，

应采用扭矩扳手或专用扳手按装配技术要求拧紧，螺杆螺纹应露出 1～3 扣。



31

4.2.15 片式标准节铰制孔螺栓配套螺母错误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片式标准节未安装使用铰制孔螺栓专用螺母。

风险分析：可能导致螺栓连接失效破坏，塔机坍塌坠落。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更换为符合要求的连接螺栓。

规范要求：《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5.3.3条：主要受力结构件的螺栓连接部位应采用高强度螺栓，高

强度螺栓应有性能等级标志，其型号、规格及数量应符合塔机使用说明书的要求，且无缺件、裂纹等缺陷。高强度螺栓连接时，

应采用扭矩扳手或专用扳手按装配技术要求拧紧，螺杆螺纹应露出 1～3 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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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6 标准节连接螺栓无相应性能等级标志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塔机标准节连接螺栓无相应性能等级标志。

风险分析：可能导致螺栓连接失效破坏，塔机坍塌坠落。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更换为符合要求的连接螺栓。

规范要求：《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5.3.3条：主要受力结构件的螺栓连接部位应采用高强度螺栓，高

强度螺栓应有性能等级标志，其型号、规格及数量应符合塔机使用说明书的要求，且无缺件、裂纹等缺陷。高强度螺栓连接时，

应采用扭矩扳手或专用扳手按装配技术要求拧紧，螺杆螺纹应露出 1～3 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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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7 回转总成连接螺栓安装不符合要求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塔机回转支承连接螺栓无防松措施。

风险分析：可能导致螺栓连接失效破坏，塔机上部结构坍塌坠落。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补充加装防松螺母。

规范要求：《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5.3.3条：主要受力结构件的螺栓连接部位应采用高强度螺栓，高

强度螺栓应有性能等级标志，其型号、规格及数量应符合塔机使用说明书的要求，且无缺件、裂纹等缺陷。高强度螺栓连接时，

应采用扭矩扳手或专用扳手按装配技术要求拧紧，螺杆螺纹应露出 1～3 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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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8 塔机回转机构连接固定螺栓不齐全、不可靠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塔机回转机构连接固定螺栓不齐全，且安装固定不可靠。

风险分析：导致螺栓连接失效破坏，回转机构失效。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补充安装并紧固连接螺栓。

规范要求：《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5.3.3条：主要受力结构件的螺栓连接部位应采用高强度螺栓，高

强度螺栓应有性能等级标志，其型号、规格及数量应符合塔机使用说明书的要求，且无缺件、裂纹等缺陷。高强度螺栓连接时，

应采用扭矩扳手或专用扳手按装配技术要求拧紧，螺杆螺纹应露出 1～3 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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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9 塔身标准节连接销轴漏装锁紧销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塔身标准节连接销轴漏装锁紧销，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风险分析：导致销轴退出，连接失效，塔机坍塌坠落。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补充安装锁紧销。

规范要求：《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5.3.2条：结构件采用销轴连接时，其规格及数量应符合使用说明

书或设计方案的要求。销轴不得有缺件、裂纹、严重磨损等缺陷，其轴向定位装置应规范、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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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0 起重臂上弦杆连接销轴脱落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塔机使用过程中起重臂上弦杆连接销轴脱落，存在重大严重隐患。

风险分析：导致起重臂连接失效，塔机倾翻。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补充安装连接销轴。

规范要求：《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5.3.2条：结构件采用销轴连接时，其规格及数量应符合使用说明

书或设计方案的要求。销轴不得有缺件、裂纹、严重磨损等缺陷，其轴向定位装置应规范、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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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1 平衡臂与回转塔身连接销轴漏装开口销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平衡臂与回转塔身连接销轴漏装开口销，轴向固定装置缺失。

风险分析：导致销轴退出，连接失效，塔机上部结构坍塌坠落。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补充安装开口销。

规范要求：《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5.3.2条：结构件采用销轴连接时，其规格及数量应符合使用说明

书或设计方案的要求。销轴不得有缺件、裂纹、严重磨损等缺陷，其轴向定位装置应规范、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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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起重臂拉杆连接销轴漏装开口销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起重臂拉杆连接销轴漏装开口销，轴向固定装置缺失。

风险分析：导致销轴退出脱落，起重臂拉杆连接失效，造成塔机倾翻。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补充安装开口销。

规范要求：《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5.3.2条：结构件采用销轴连接时，其规格及数量应符合使用说明

书或设计方案的要求。销轴不得有缺件、裂纹、严重磨损等缺陷，其轴向定位装置应规范、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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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3 起重臂拉杆安装连接固定方式错误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塔顶处起重臂拉杆连接板安装位置错误，导致销轴安装连接异常，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风险分析：导致销轴变形滑出或剪断，起重臂连接失效，造成塔机倾翻。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按使用说明书要求重新安装。

规范要求：《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检验评定规程》（DBJ /T 15-73-2010）第 5.3.2条：结构件采用销轴连接时，其规格及数量应符合使用说明

书或设计方案的要求。销轴不得有缺件、裂纹、严重磨损等缺陷，其轴向定位装置应规范、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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